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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动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一贯采取的填补性赔偿,是对机动车交通事故主观因素与客观

因素考虑欠妥的结果。 主观因素方面,机动车交通事故应当区分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即区分故意与

过失、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 在归责原则上应全面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符合个人就自身行为所肇致

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的基本观念。 客观因素方面,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不应固守类型化区分,而应

进行程度化区分,即轻微损害、一般损害、重大损害。 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中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搭建填补性与惩罚性结合的赔偿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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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机动车交通事故填补性赔偿之桎梏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填补性赔偿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交通事故中各当事人

的责任承担方式,但具体的人身损害赔偿事宜则依

赖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人身损害赔偿

解释》)。 该解释规定了伤残赔偿金等项目的赔偿,
但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标准。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

解释》(下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明确精神损害赔

偿需要根据侵权行为实施者的主观过错程度、所使

用的手段、其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综合认定,具体实施

意见则由各地高院自行颁布。 如福建省高院对精神

损害赔偿的态度是按损害等级以及上述各因素综合

考量。
依据上述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事故的被

侵权人可根据其所遭受的损害严重性获得不同的赔

偿金额,但其所获得的赔偿数额与实际损害相一致。
这种赔偿的实质是弥补事故所肇致的损害,使其恢

复到未发生状态,故被称为填补性赔偿。 显然,《人

身损害赔偿解释》所规定的填补性赔偿是仅以损害

结果作为唯一依据的赔偿。 这种赔偿在主观上不考

虑事故侵权人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乃至故意,
客观上也不考虑其侵权是造成轻微损害还是一般损

害乃至重大损害。 在确定事故侵权人需要承担责任

后,其赔偿责任就是固定的,并不因过错的严重与

否、损害后果的严重与否而有所不同。 这种无差异

性的交通事故赔偿是一种扁平化的赔偿,凸显赔偿

的单层次性。 交通事故填补性赔偿的目标是填补损

害,前述精神损害赔偿企图实现的也是这一目标。

(二)填补性赔偿对主客观因素的忽略

　 　 《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机动车之间的事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理论

界和实务界对此并未有争议。 当然,其中过错只是

决定侵权人是否承担的因素,但并非决定侵权人承

担责任大小的因素。 耽于非机动车、行人等弱方保

护的需要,第二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事

故究竟应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

原则,学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看法,但后者明显占据主

流。 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第二类交通事故中侵权

人是否承担责任,并不需要考虑侵权人是否存在过

错。 当然,在确认侵权人需要承担责任后,侵权人的

责任大小就更不需要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了。 可

见,交通事故中的赔偿责任都不区分侵权人的过错

程度,即无论是一般过失还是严重过失乃至故意情

形。 例如驾驶人员在醉酒、吸毒或明知车辆存在不

适合驾驶的情况下仍驾驶机动车导致交通事故的,
其过错显然属于重大过错,其主观恶性明显大于没

有尽到注意义务的一般过失。 依据《人身损害赔偿

解释》,这种情形下的交通事故赔偿结果和一般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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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交通事故赔偿结果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外,《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被侵权人的损

害程度不同,其获得的赔偿结果也不同。 司法实务

中,侵权损害被划分为十个等级,被侵权人可以根据

损害等级而获得不同的赔偿。 在这种填补性赔偿

中,赔偿结果的多少仅和损害等级相关,与侵权法的

基础理论中轻微损害、一般损害、重大损害并无关

联。 质言之,交通事故赔偿对交通事故损害结果的

考量仅止步于类型化区分(伤残等级的十级划分),
并没有实质性地关注交通事故导致重大损害与导致

一般损害对赔偿结果的深层次影响。 损害多少就赔

偿多少的填补性赔偿原则,对于一般损害如车辆受

损等损害结果而言固然不存在问题,但对于重大损

害如严重伤残乃至死亡而言就无法实现了,因为这

种损害具有无法填补性。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主观过错责任
的确立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过错程度厘清

　 　 归责原则是归责的标准、尺度,[1] 它是确定行为

人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2] 交通事故归责原

则是对于驾驶机动车导致他人躯体损伤、故亡或财

产损害,运用何种方式来确定行为实施者民事责任

的依据。 过错责任原则源于罗马法时代,其最基础

的内涵是行为人因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无过错则无责任。 中世纪教会法从道德神学视角出

发,探索和权衡侵权实施者在主观上的可归谴性,道
德责任凸显。[3] 1804 年《法国民法典》 第 1382 条将

过错责任原则凝聚为一般条款。 过错推定责任是过

错责任的变异,是先行推定侵权人存在过错,受害人

只需证明其受损害为侵权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所致就

可获得相应赔偿。 侵权人若无法证明自身不存在过

错,则无法减免责任。 对无过错责任而言,被侵权人

只需证明该不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备因果关系

即可,并未将主观过错纳入民事赔偿的考量范围。
由此可见,无论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总与“过错” 相

牵连。
“过错”是违法行为人对自身行为及后果的主观

态度。[4]18 因此,对无法准确识别、判断自身行为意

义和无法预测结果的行为人而言,过错便没有存在

的意义。 在传统民法上,过错分故意和过失两类。
从主观角度分析,行为人明知实施该行为会导致不

利后果发生,却期许抑或是放任之,故称其为过错之

故意。 行为人应当预见该行为或产生不当后果而未

能之,抑或是已经预见而内心笃定能够避免不当后

果但最终未能之,故称其为过错之过失。 上述两者

差异显见。 但在查士丁尼法典中却将两者归结为单

一过失的认定标准。 古典法及后古典时期的过失在

广义上包含故意,狭义上仅指过失。[5] 此过失即现代

意义上的过错。 比较法上,英美法将侵权构成主观

条件区别为故意与过失。 德国法则将这两者合并,
称之为“过咎” (Verschuiden)。[6]294 我国台湾地区的

“过失责任原则”在解释上包含了故意,但在其“民

法典”第 184 条第 1 款中对于加害行为究竟是出自

故意行为抑或是过失行为却无所异。[6]294 多年来,我
国侵权法的发展也将广义和狭义的过失相混淆,将
广义过失异变为现今只见过失而不见故意的尴尬局

面。 如有学者对过错程度影响民事责任承担的大小

持否认态度。 他们认为侵权责任位于财产领域,其
承担范围不取决于过错大小而以损害结果为凭照,
过错轻重将影响承担责任多少的观点与填补性整体

赔偿观念相背离。 由此可见,我国在过错理论的发

展史上逐步忘却故意,将两者同符合契。 在过错理

论的发展道路上亦伴随着过错故意理论之消亡。[7]

罗马法时期,过错按程度分为六种即严重过错、
较严重过错、最严重过错、轻微过错、较轻微过错、最
轻微过错。[4]20 后续侵权法发展中,过错的区分效仿

于此,侵权行为的过错不仅有故意和过失之分更有

过失内部的区分,如德国民法将过失分为轻过失和

重过失两类。
对于交通事故,驾驶者存在不注意路况、驾驶操

作不及时等一般过失即轻过失情形,亦存在驾驶人

不适驾但仍驾驶机动车的重大过失即重过失情形。
驾驶人一般过失导致交通事故损害显然应当承担填

补损害的赔偿责任。 如果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损

害仍然只承担填补损害的赔偿责任,显然不利于敦

促和鼓励驾驶人履行其注意义务。 通过中国裁判文

书网选择“高级检索”项下,检索“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得到判决、裁定、调解书共计 4820239
份,其中 2014 年数据为 301346 份,2020 年数据为

703245 份,6 年增长近 40 万份。① 其中,驾驶中严重

超速、强行变道等当属于重大过失,是导致交通事故

的重要原因。 不区分驾驶人的故意与过失、一般过

失与重大过失,是交通事故责任案件居高不下的重

要因素。 法律应当实现敦促驾驶人积极履行注意义

务的功能。 在交通事故赔偿中区分当事人的故意与

① 检索网站:https: / / wenshu. court. gov. cn / ,检索时间:
2021 年 8 月 13 日 16 点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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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有利于敦促驾驶人履行

注意义务,从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过错责任原则的全面

坚持

　 　 一直以来,第一类机动车之间的事故归责不曾

改变,而第二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事故

归责却经历几番变化。 改革开放伊始阶段过错责任

原则适用广泛。 此后,《民法通则》将其修改为无过

错责任原则,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再次修正

为过错推定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后,
争议颇多。

20 世纪初始,环境侵权、产品侵权、机器侵权接

踵而至,为避免被侵权人无法证明侵权人具有过错

而无法使侵权人承担责任情形的发生,为保护被侵

权人权益,这种较为特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
学者认为,我国关于第二类交通事故的规定体现了

对非机动车、行人等弱者的倾斜保护,是无过错责任

原则的体现。[8]然而,随着道路交通管理的深入以及

责任承担意识的苏醒,人们逐渐认识到非机动车、行
人一方在事故中的过错也会成为事故发生的决定因

素。 由此,《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第二类交通事故

对机动车一方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另一方启用

过失相抵规则。 然而,倘若只需具备一般过失即可

启用过失相抵规则,那么,过失相抵规则在交通事故

中将适用得非常频繁,这与倾斜保护弱者的立法初

衷相背离,进而导致其逐步踏入过错原则之围。 学

者由此认为,非机动车和行人一方仅存在重大过错

时才能适用过失相抵规则,[9] 或者说,在无过错责任

下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仅限于人身损害赔偿中受害

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10] 然而,交通事故不仅取

决于机动车驾驶者的注意义务以及对准驾驶行为的

把握程度,参与到道路交通中的所有主体都可能成

为事故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非机动车和行人

一方一般过失也可能导致严重事故的发生,而又将

一般过失排除在过失相抵规则之外,违背了过失相

抵规则的基本内涵。 由此可见,在第二类事故中适

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过失相抵规则在逻辑上无法自

洽,规则难以操作。 显然,以过失相抵来弥补无过错

责任原则在交通事故中的适用问题,并非明智之举。
在要求机动车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同时审视另一方的

过错,本就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悖。 将交通事故归

责原则界定为无过错责任,无限制地扩大了危险责

任的适用主体,违背了危险责任的法理。[11]

第二类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尽合

理,有学者由此提出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12] 推

崇过错推定原则的理由有二:一是机动车的速度给

步行者带来压迫感,相较于非机动车与行人一方而

言车辆属于危险物品;二是应当对非机动车、行人一

方作为弱者进行倾斜保护。 然而,《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机动车运行时需处于适驾状态、驾驶人资

质合法合规、通行规范、装载限制规范。[13] 此种约束

下的现代机动车并不再像 20 世纪初的机器一般具

有高度危险性。 纵使驾驶人不适驾或车辆不适驾等

情形导致驾驶中的车辆处于高度危险状态,其高度

危险性并非来自于车辆本身,而是来自于驾驶人的

非法驾驶行为。 这如同行为人持菜刀砍人一般,菜
刀本身不具有高度危险性,有着高度危险性的是行

为人的非法行为。 在机动车数量剧增、机动车驾驶

规范严格的时代,若将机动车评价为移动危险品,不
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以弱者保护论推崇过错

推定原则也难以成立。 设置过错推定的主要根据在

于被侵权人作为弱者难以举证证明侵权人存在过

错。 然而,私法追求的公平价值并不是完全相等,更
需在利益冲突时平衡其关系以达到实质公平。 归责

原则是定性问题,是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 民事

赔偿是定量问题,是赔偿多少金钱的问题。 对于赔

偿多少金钱的定量问题,对比双方当事人或许存在

强弱之分,因而存在弱者利益保护需要。 对于交通

事故中机动车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并非仅由当

事人自行举证证明,而大多是由交警出具事故责任

认定书作为主要的证据证明。 因此,在机动车要不

要承担责任的定性问题(或者说归责原则问题)上并

不存在所谓的弱者。 概言之,以过错推定原则认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责任也不

尽合理。
从交通事故的成因上看,总体属于偶然事件,是

主客观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14] 相对于车辆情况、
道路情况等客观因素而言,人是其中唯一的能动因

素,也是其中的核心因素。 从事故概率上看,事故发

生绝大部分是源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 因此,在客

观原因难以改动之情况下,对于主观因素即人之因

素的设计尤为关键。 在理性运动的背景下,若要追

究侵权人的责任必然考虑支配着致害行为的意识问

题。[15]因此,任何参与道路交通的主体都应当承担

对交通安全的注意义务,也应当因自己没有尽到注

意义务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换言之,交通事故赔

偿应充分认识到人的主观因素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

度,即区分故意与过失、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以此

来探究过错程度与事故赔偿之间因果关系强弱。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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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交通事故责任应当全面坚持过错责任原则,不仅

在第一类交通事故责任中,还包括在第二类交通事

故责任中。 交通事故责任全面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不仅因为机动车已经不再像 20 世纪初的机器一般

具有高度危险性,也因为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是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这符合个人就自身行为肇致

损害应负担责任的现代社会基本观念。 全面坚持过

错责任,事实上很少存在交通事故中受害方对机动

车一方过错难以举证的问题,因为交通事故侵权成

熟的过错分配机制已经解决过错举证问题。 全面坚

持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才能调和“个人自由” 与

“社会安全”的基本社会价值,体现对个体尊严之重

视,引导社会公民注意行为,维护社会安全。[6]12-13

三、机动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客观损害的类
型化到程度化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损害类型化的局限

　 　 侵权行为的后果是损害,侵权产生的责任是赔

偿。[6]67 就归责原则而言,最为理想的道路交通侵权

归责为过错责任原则。 除主观过错程度对事故赔偿

具有影响外,客观损害的严重性程度也将影响事故

赔偿。 现阶段,对于交通事故的损害结果仅进行类

型化区分,即将交通事故损害分为财产、人身及精神

损害。 财产损害是受害人因交通事故而导致财产上

的异常变化,可表现为积极财产之减少或消极财产

之增加。 通常的财产损失体现在应得利益和实际所

获利益之间的差额。 人身损害是身体因受到机动车

撞击等造成的损害,通常表现为受害者伤残或死亡。
但交通事故有时并不立即导致受害者身体发生明显

变化,而可能是身体器官逐步病变从而导致其伤残

或死亡。 交通事故精神损害是受害者由于事故导致

伤心、抑郁、失眠等多种精神感受的产生。
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主要是对车损等物质损

失进行赔偿。 人身损害赔偿主要是对伤残、死亡、误
工等进行经济补偿。 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根据伤残等

级给予经济补偿。 人身损害中伤残赔偿金随着伤残

等级的升高而提高,精神损害赔偿也随着伤残等级

的升高而提高。 因此,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都在试图

填补受害方的损失,是侵权法补偿性赔偿的体现。
然而,在机动车事故损害类型化的框架下,事故赔偿

也只能针对各种类型的损害进行填补,以实现表面

上看来受害者已经恢复至未被损害的状态。 言其为

表面,是因为伤残、死亡等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在实

质上是一种无法填补的损害,是无法恢复至未被损

害的状态。 机动车事故损害类型化区分忽视了这种

无法恢复至未被损害状态的损害情形,也忽视了损

害结果的严重性程度对事故赔偿的影响。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损害程度化的突破

　 　 交通事故不仅可能导致民事侵权损害结果,还
可能导致刑事犯罪损害结果。 对于交通事故的刑事

犯罪,《刑法》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等。 交通肇事

罪中规定了三种法定刑幅度。 第一档采取引用罪状

方式,在损害结果上概括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第二档采取兜底性立

法方式,陈述为“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第三档采取简单罪状方式,陈述为“因逃逸致人死亡

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交通刑事

解释》)第 2 条至第 5 条对交通肇事损害结果进行较

为显著的程度化区分,如“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

伤三人,负事故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可见,交通事故犯罪结果的严重

性是最为重要的刑事裁判考量因素。 交通事故造成

重大后果将导致法定刑幅度的提高乃至刑种的变

化,从而导致刑罚承担发生质的改变。 综合可见,在
交通事故刑事领域,事故损害的严重化程度是交通

事故刑事处罚的重要依据。
交通事故赔偿的重要构成之伤残赔偿金的计

算,依赖于司法鉴定所作出的伤残等级。 两院三部

联合颁发的 《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 GB / T
 

16180—2014;GB / T
 

31147)作出的伤残等级鉴定是

其最终依据。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明确了人体

伤残十级评定标准。 这是对侵权损害结果所作的等

级划分。 十级伤残等级划分虽然只是为司法实务确

定赔偿金额给出一个统一标准,但这种伤残等级其

实也体现了侵权损害的程度化内容。 质言之,这种

损害结果的等级化划分在实质意义上是对损害程度

的区分。 在填补性赔偿原则下,这种损害程度的区

分只对填补性赔偿的具体赔偿金额产生影响,并不

导致赔偿方式的质变。 在交通事故赔偿中,事故造

成一般损害结果与重伤、死亡等重大损害结果并没

有在赔偿中得到实质性的区别对待。 在交通事故侵

权人存在重大过错并且造成重大损害结果的情况

下,仍然只要求侵权人承担填补损害责任,无法实现

侵权法的预防功能。 尤其在保险赔偿下,侵权人几

乎无实质责任可言。
事实上,侵权损害结果的十等级划分是实务对

损害结果所做经验总结,并非侵权法理论的原有内

容。 侵权法理论认为,侵权损害结果可区分为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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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结果、一般损害结果与重大损害结果。 在交通

事故上,侵权损害程度是划分可类比于交通事故刑

事犯罪法定刑幅度中第一档“遭受重大损失”、第二

档“特别恶劣情节”和第三档“致人死亡”。 交通事

故刑事犯罪领域,犯罪结果严重程度的加重将导致

刑罚的质变。 在交通事故民事侵权领域,侵权结果

严重程度的加重也同样将影响到民事责任的质变。
这是侵权法预防功能的要求,也是刑民衔接的要求。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惩罚性赔偿:填补基础上
的惩罚

　 　 惩罚性赔偿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被解释为,
被告以鲁莽、恶意或欺骗手段行事时,除实际损害赔

偿外,还判给超出损害赔偿的金额。[16] 该解释直接

将惩罚性赔偿归置在侵权领域。 质言之,侵权人主

观上具有故意或是重大过失且客观上施行不当行

为,应当在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后,另行支付高于受

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17]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对惩罚性赔偿采取排斥态

度,例如德国和法国民法。[18] 首先,大陆法系理论认

为,惩罚性赔偿不符合矫正主义即不符合“人人各得

其所”的秩序。 其次,惩罚性赔偿混淆了公法与私法

之效能。 在公私二分体系下,对于各自所处地位以

及所具备的功能有明晰定位,惩罚性功能主要由具

备严厉色彩的刑法所担任。 若在私法中确立惩罚性

赔偿,是将本属于公法功能下之惩罚混淆至私法领

域,必将导致公私之间界限不清。 受前苏联民法理

论的陶然,我国沿袭了大陆法系思想,在民法发展伊

始便采取填补性赔偿方式。[19] 故,以民事关系为处

理对象的法规范,均不具备制裁效用,亦不认可其惩

罚的合法性。 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这一认识被

突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初次在规范层面上确

立惩罚性赔偿金,但仅适用于合同领域而不是适用

于侵权领域。 这导致我国惩罚性赔偿伊始就与该

制度的发展初源并不一致。 直至《侵权责任法》出

台,其第 47 条才在侵权领域正式确立惩罚性赔偿,
使我国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补偿性赔偿得以被撼动。
实务中,该赔偿方式多体现于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

全领域,表现为前者的退一赔三制度和后者的退一

赔十制度。 其所谓惩罚是以合同价金为标准的加倍

赔偿。
美国的惩罚性制度中,惩罚仅与行为主观因素

相关即仅在行为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适用。[20]

这将导致惩罚性赔偿适用过度。 我国《民法典》在已

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基础上,增加了侵害知识产权

的惩罚性赔偿规定。 侵害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的

条件是,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和侵权客观结果上的

情节严重。 这意味着我国惩罚性赔偿不仅需要主观

过错条件还需要客观损害条件,对两者设置一般性

规定。[21]

主观过错程度影响责任大小首先体现在 18 世

纪末《普鲁土民法典》,该法典将多类能够预想的过

错予以程度区分,并采取轻重相异的责任。[22] 传统

侵权法理论上,过错可区分为故意与过失、一般过失

与重大过失。 一些大陆法国家将重大过失被视为

“准故意”且“重大过失等同于故意”的原则也被遵

循。[22]质言之,重大过失和故意可以等同看待。 因

此,在交通事故惩罚性赔偿中,如果故意是其主观要

件那么重大过失也是主观要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可以对交通事故客观损害进行轻微损害、一般

损害和重大损害等三种程度化区分。 《道路交通安

全法》将我国机动车事故处理分为两类,即自行协商

和行政介入。 当事故造成轻微损害,并且事故双方

或多方均对事故责任和损害赔偿无异议的情况下,
可以自行协商,当然不涉及惩罚性赔偿问题。 在事

故造成受害人一般损害的情况下,则必须行政介入。
在事故赔偿上,事故侵权人造成一般损害,采取填补

性方式便可填补受害者因事故而遭受的损失,也没

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 但在事故造成受害人重

伤或死亡的重大损害时,填补性赔偿已经无法填补

受害人的损害,惩戒侵权人就是当然的选择。 概言

之,交通事故导致轻微或是一般损害结果时只需要

考虑填补性赔偿,但交通事故导致重大损害时则满

足运用惩罚性赔偿的客观要件。
惩罚性赔偿的首要目的是社会控制。 惩罚性赔

偿将不当行为与惩罚效能相结合,建构更为精准的

行为准则,从而充分发挥规则的指引与规范效能。
结合交通事故侵权的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与客观

(重大损害)建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建构更为精准

的交通行为准则。 对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重大损害

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惩罚性赔偿可以降低侵权人反

复作出违法行为的概率,实现法律的规范效果。 当

然,交通事故的惩罚性赔偿与填补性赔偿并非对立

关系,更不是前者代替后者,而是在已有交通事故填

补性赔偿制度正常运行基础上实行惩罚性赔偿。 质

言之,一般过错导致一般损失或者一般过错导致重

大损害的情形下,交通事故适用填补性赔偿制度。
因重大过错造成重大损害,交通事故适用惩罚性赔

偿制度,即在原有填补性损害基础上加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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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自有车辆暴增已成必

然趋势,然而对于交通事故侵权领域的研究仍主要

停留在归责原则的争论。 民事赔偿才是民事纠纷的

解决关键。 自我国侵权法移植惩罚性赔偿以来,对
其适用范围就格外谨慎,最初仅适用于保护消费者

权益。 现今交通事故频发,对于符合惩罚性赔偿主

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事故形态为惩罚性赔偿在交通

事故赔偿上的适用提供了可能。 从交通事故的成因

来看,相较于天气等客观因素,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才

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因此,事故过错的区分尤

为重要。 在清晰区分主观过错之前提下,应当全面

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至于客观之损害结果而言,在
原有的损害类型化区分外重新进行严重性程度区

分。 结合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为使现有填补性赔

偿方式不受巨大冲击,遵循填补性赔偿为原则,惩罚

性赔偿为例外,[17]在交通事故侵权民事赔偿领域引

入惩罚性赔偿,搭建起填补性与惩罚性结合的赔偿

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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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unitiv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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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pplementary
 

compensation
 

has
 

always
 

been
 

adopted
 

in
 

civil
 

compensation
 

for
 

motor
 

vehicle
 

traffic
 

accidents
 

due
 

to
 

the
 

improper
 

consideration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With
 

regard
 

to
 

subjective
 

factors,
 

the
 

fault
 

degree
 

of
 

all
 

partie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tention
 

and
 

negligenc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eral
 

and
 

gross
 

negligence.
 

Accordingly,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should
 

be
 

fully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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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d
 

to
 

in
 

terms
 

of
 

the
 

principle
 

of
 

attribution,
 

thus
 

conforming
 

to
 

the
 

basic
 

concept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be
 

liable
 

for
 

damages
 

caused
 

by
 

their
 

own
 

actions.
 

As
 

for
 

objective
 

factors,
 

the
 

damage
 

caused
 

by
 

motor
 

vehicle
 

traffic
 

acci-
dent

 

should
 

not
 

be
 

differentiated
 

through
 

damage
 

types
 

but
 

the
 

damage
 

degree,
 

namely,
 

minor
 

damage,
 

general
 

dam-
age,

 

and
 

major
 

damage.
 

Therefore,
 

taking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into
 

accou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liability
 

for
 

motor
 

vehicle
 

traffic
 

accidents,
 

and
 

a
 

compensation
 

structure
 

combining
 

supplementary
 

and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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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
 

vehicles;traffic
 

accident;civil
 

compensation;punitive
 

damages


